
东莞市常平镇桥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运营服务采购项目 

征求意见稿 

项目名称：东莞市常平镇桥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运营服务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HX2021QY0003 

采购服务需求如下： 

采购内容 数量 服务期限 
最高限价 

(人民币 元) 

常平镇桥梓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运营服务 
1项 自合同签订后 1年 600,000.00 

一、 服务目的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东莞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的通知》（东民字[2017]243 号）文件精神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宗旨，

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居民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

整合社区资源，搭建服务平台，健全服务队伍，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提高各

级政府、社区居委会对社区服务的重视程度，引导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服

务活动，增强社区服务的活力和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促进东莞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

开展常平镇桥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营运服务项目，项目服务场地由示范点所在的镇（街道）

或社区免费提供。 

二、 服务群体 

根据采购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社区服务。其中，优先满足老年人、残疾人、

困难居民、青少年的服务需求，逐步扩大到社区所有人群和企事业单位，满足广大居民的个

性化需求。 

三、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括老人日间照料、青少年课业辅导、残疾人康复、社区文化体育娱乐等。

如需拓展到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室以外的服务，需由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另行协商。

根据实际情况，中心提供的服务项目既可多于以上项目，也可替换其他项目进入。 

四、 服务队伍 

负责运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要配备开展日常社区服务的服务队伍，专业服

务人才、普通服务人员、兼职督导等总服务人数不少于 8人，其中至少配备社会工作者或康

复治疗师等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员 3人；兼职督导需具备东莞市认可的社会工作督导

助理级别或以上人员。（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承诺中标后向采购人提供项目服务人员的资

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五、 服务要求 

1. 成交供应商应本着服务至上、诚信为本的宗旨，所派出的服务人员应尊重服务对象的自



决权、隐私权、知情权，保护其利益，接纳服务对象；能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解决服

务对象的实际问题，为社区相关工作出谋划策；热爱社区服务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敬业精神，遵守职业操守及社区的管理制度。 

2. 采购人统一督促成交供应商为服务人员提供 60 个小时的培训时间，并在合同期内全部

完成，成交供应商保证不定期举行的专业知识培训，培训的主题和内容可由成交供应商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行决定。 

3. 成交供应商应与服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支付社工工资、交纳相

关的社会保险金等费用。 

六、 主要服务指标（以下为一年内须完成的服务指标）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探访/咨询服务 200人次 / 

2 个案（含建档）  10个 / 

3 中小型活动（小组及社区活动） 80个 以活动/小组实际节次为准 

4 大型活动（场次） 4场次 活动参与人数>100人 

5 常规服务 5个 

社工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为满足

特定服务对象需求而持续性开展的

活动，例如四点半学堂。 

6 中心来访人数 15000人次 / 

7 社区调研 1次 撰写调研报告 1份 

8 其他 视实际需要而定 

七、 劳动条件 

1. 成交供应商安排的服务人员按照采购人正常工作时间提供社区服务，并结合所在岗位的

实际情况，每周须达到 40小时工作时间。成交供应商接受培训的时间不得与采购人的

正常工作时间冲突，如有需要，可以经过双方协商进行适当调整。 

2. 采购人应保证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正常的作息时间和休假，合理安排其相关工作。如确

需在双休日和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加班的，须在征得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同意并另行给

予加班补贴或者安排补休的前提下进行。 

3. 采购人应尊重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及其工作成果，提供安全的劳动条件和必要的工作

环境。 

八、 考核管理 

1. 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以奖代补”实施方案〉的通知》

（东民字[2017]243号）文件，如遇政策文件变化，以最新政策文件为准，采购人与成

交供应商双方可协商修订协议。 

2. 成交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业务管理、教育、培训，并配合采购人对服务人员进行考核等。 

3. 成交供应商应对派出的服务人员定期进行继续教育和考核评估，以促进服务人员能力的

不断提升。 



九、 服务期限 

1. 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后一年 

十、 各方责任 

1. 成交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的整体工作安排开展社区服务。 

2. 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超出社区服务范围以外的无理工作要求，擅自干涉成交供

应商内部管理，影响成交供应商工作开展。 

3. 成交供应商服务期间，须爱护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设备，因服务人员故意损坏的设备，

要按市价赔偿。成交供应商不负责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安全保卫工作，安全保卫工作由采

购人另行派人负责。 

4. 如因成交供应商服务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给采购人造成损失，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

商相关责任。 

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成交供应商有权临时召回服务人员或解除合同并向采购人索要违约

赔偿金： 

6. ①采购人未按时支付有关费用的；②约定的服务内容发生变更而未取得成交供应商同意

的；③采购人对服务人员工作要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损害其身心健康的；④采购人

无正当理由频繁要求调换服务人员的。 

7.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运营期产生的水电费用和设备维护费用由采购人负责。 

 


